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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66� � � � � �证券简称：城建发展 公告编号：2023-50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市中科招商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现金分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中科招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总股本4亿股，公司现持有深圳市中科招商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1.2亿股，占其总股本的30%。 公司对深圳市中科招商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按权益法核算。

日前， 公司收到深圳市中科招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分红款5,

400万元。

特此公告。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603232� � � � � � � � �证券简称：格尔软件 公告编号：2023-066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搬迁

至新办公地址，搬迁后的主要办公地址如下：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沐川路58弄1-7号G60商用密码产业基地A2

楼

邮政编码：201601

除上述变更内容外，公司注册地址、网址、邮箱、投资者热线、传真等其他联系

方式均保持不变，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变更事项。

特此公告。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601816� � � �证券简称：京沪高铁 公告编号：2023-032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职工

董事、副总经理退休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职工董事、

副总经理王永平先生提交的退休离职申请报告。 王永平先生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申请辞去公司职工董事、副总经理职务。 离职后，王永平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及参

控股公司的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王永平先生的离职申请自送达公司

董事会之日起生效，王永平先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产生影响。截至公告

披露日，王永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王永平先生担任公司职工董事、副总经理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

会对王永平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000550 证券简称： 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2023-035

200550 江铃B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9月产、销情况的自愿性

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9月产、销快讯数据如下：

产品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月数

同比

变化（%）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期

累计数

同比

变化

（%）

本月数

去年

同月数

同比

变化（%）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期

累计数

同比

变化

（%）

轻型客车 8,091 8,061 0.37% 53,027 54,501 -2.70% 8,272 8,194 0.95% 55,094 54,222 1.61%

卡车 4,559 5,262 -13.36% 45,921 49,354 -6.96% 4,869 4,656 4.57% 46,139 50,538 -8.70%

皮卡 4,718 4,995 -5.55% 37,679 49,309 -23.59% 4,713 5,744 -17.95% 39,530 49,115 -19.52%

SUV 9,979 8,600 16.03% 79,883 51,778 54.28% 9,705 8,863 9.50% 80,333 53,796 49.33%

总计 27,347 26,918 1.59% 216,510 204,942 5.64% 27,559 27,457 0.37% 221,096 207,671 6.46%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300506� � � �证券简称：名家汇 公告编号：2023-074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

进展公告（三十四）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各方尚未完全确定整体交易方案，交易方案受到

上市公司股价、交易标的估值、交易各方成交意愿以及相关监管

要求等的影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2、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以重新确定发行价格

及股东大会批准，并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和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 交易方案确定后，是否能通过交易各方的有权部门以

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批准也存在不确定性。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预案（修订稿）披露的风

险因素外，未发生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

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一、本次交易的审议及披露情况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以下简称 “本次交

易”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 名家汇， 证券代码：

300506）自2020年12月16日（周三）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0年12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

号：2020-101）。

停牌期间，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停牌进展公告，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0-110）。2020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名家汇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 及其

摘要的议案》及与之相关的议案，并在指定媒体披露了《关于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一般风险提示暨公司股

票复牌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

票自2020年12月29日（周二）开市起复牌。

公司分别于2021年1月28日、2月27日、3月29日、4月28日、5

月28日、6月26日、7月26日、8月25日、9月24日、10月23日、11月

22日、12月22日及2022年1月21日、2月21日、3月23日、4月22日、

5月21日、6月20日、7月20日、8月19日、9月17日、10月17日、11月

16日、12月16日、2023年1月14日、2月13日、3月15日、4月14日、5

月12日、6月10日、7月10日、8月11日、9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关于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二）》（公告编

号：2021-013）、《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的进展公告 （三）》（公告编号：2021-017）、《关于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四）》（公告编号：

2021-039）、《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

展公告 （五）》（公告编号：2021-048）、《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六）》（公告编号：

2021-050）、《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

展公告 （七）》（公告编号：2021-066）、《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八）》（公告编号：2021-069）、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九）》

（公告编号：2021-09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事项的进展公告 （十）》（公告编号：2021-109）、《关于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十

一）》（公告编号：2021-138）、《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十二）》（公告编号：

2021-149）、《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十三）》（公告编号：2022-001）、《关于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十四）》（公告编号：2022-015）、《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十五）》（公告编号：

2022-024）、《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十六）》（公告编号：2022-038）、《关于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十七）》（公告编号：2022-044）、《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十八）》（公告编号：

2022-047）、《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十九）》（公告编号：2022-049）、《关于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二十）》（公告编号：2022-051）、《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二十一）》（公告编

号：2022-057）、《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二十二）》（公告编号：2022-063）、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

展公告 （二十三）》（公告编号：2022-072）、《关于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二十四）》

（公告编号：2022-083）、《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二十五）》（公告编号：

2023-005）、《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二十六）》（公告编号：2023-018）、《关于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二十七）》（公告编号：2023-022）、《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二十八》（公告编

号：2023-029）、《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二十九》（公告编号：2023-047）、《关

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

告（三十》（公告编号：2023-051）、《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三十一）》（公告编

号：2023-053）、《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三十二）》（公告编号：2023-066）、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

展公告（三十三）》（公告编号：2023-072）。

2021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 （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

案》及与之相关的议案，并在指定媒体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修订说明的公告》 等相

关公告，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了调整，包括调整交易方案、定价基

准日、发行价格。 同时，公司对前次预案进行了修订，主要修订了

本次交易标的股权为57.4941%、 修订了支付方式为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修订了募集配套资金用途等内容。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

为了明确中韩双方未来对爱特微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相关职

责， 公司与持有爱特微 42.5059%股权的另一股东TRinno�

Technology� Co.,� Ltd.于2023年7月25日就双方未来如何经营

管理目标公司签署了协议，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与爱特微（张

家港）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股东签署经营管理协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54）。

根据本次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度及前期补充协议的有效期，交

易双方于2023年7月31日签署了《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与张家港悦金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继续推

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爱特微（张家港）半导体技术有限公

司部分股权之补充协议 （五）》， 约定自该协议签署之日起至

2023年10月31日，双方将继续就本次重组事项进行进一步协商，

如协商一致，则须签署新的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具体内容。 各方一

致确认，购买资产协议第6.2.5条的约定已于购买资产协议签署之

日起6个月届满时失效；购买资产协议第7条的约定不再有效。 本

协议的签署不排除张家港悦金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与其他方洽谈爱特微重组事项并达成协议的权利。

2023年 8月 17日， 公司收到爱特微韩方股东TRinno�

Technology� Co.,� Ltd.于8月11日签署的《确认函》，就股权收

购相关事宜进行了明确安排， 详见公司于8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爱特微（张家港）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股东放弃优

先购买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8）。

2023年9月15日，公司收到爱特微董事会决议，爱特微董事

会同意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张家港悦金产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有的爱特微57.4941%股

权，公司以股份方式支付的比例为本次交易对价的60%，以现金

方式支付的比例为本次交易对价的40%。 前述内容详见公司于9

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爱特微（张家港）半导体技术

有限公司董事会同意股权收购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3）。

在完成有关事项之后，公司届时重新召开董事会审议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事项，并以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

价基准日；标的资产之估值由交易各方友好协商确定。

三、交易的后续工作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按照《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及其他相关规定积极推进本次重组事项的

各项工作。

公司将在标的资产审计、评估、法律等工作全面完成后，再次

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重新确定发行价格，同时

披露重组报告书（草案）、法律意见书、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等相

关文件， 并由董事会召集股东大会审议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后续审批及信息披

露程序。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 的有关规定，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披露本

次交易预案后但尚未发出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股东大会召开通

知前，每30日发布一次交易进展公告。

四、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各方尚未完全确定整体交易方案，交易方案受到

上市公司股价、交易标的估值、交易各方成交意愿以及相关监管

要求等的影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2、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以重新确定发行价格

及股东大会批准，并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和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 交易方案确定后，是否能通过交易各方的有权部门以

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批准也存在不确定性。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预案（修订稿）披露的风

险因素外，未发生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

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公司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300506� � � �证券简称：名家汇 公告编号：2023-075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

进展公告（五）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已披露的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名家

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8.6.3规

定，于2023年4月27日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最近十二个月内发

生的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披露，并于5月29日、6月29日、7月31

日、8月30日披露了前述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详见《关于

累计诉讼、 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关于累

计诉讼、 仲裁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50）、《关于

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进展公告（二）》（公告编号：2023-052）、

《关于累计诉讼、 仲裁情况的进展公告 （三）》（公告编号：

2023-056）、《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进展公告（四）》（公

告编号：2023-07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前述披露的部分案件于近期取得进展，

具体情况详见附件《累计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统计表》。

二、本次进展情况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该部分已结案件可能对公司现金流产生影响。公司将按照各

案件的具体情况，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

的会计处理，并将密切关注相关案件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相关案件的各类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9日

附件：《累计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统计表》

（一）名家汇作为原告/申请人的案件

原

序

号

原告/

申请

人

被告/

被申请

人

受理或

收到应

诉通知

日期

诉讼、

仲裁

机构

案由

（诉

讼、仲

裁原

因或

依据）

涉案金额

（元）

诉讼、仲裁请求

诉讼

（仲

裁）进

展情况

判决或裁决

日期及结果

1

深圳

市名

家汇

科技

股份

有限

公司

唐山曹

妃甸发

展投资

集团有

限公司

2021/

11/30

唐山

市曹

妃甸

区人

民法

院

建设

工程

施工

合同

纠纷

￥3,465,

403.90

1、请求被告支付

工 程 款

1937765.55元；2、

请求被告支付工

程 款 利 息

1147638.35元；3、

请求判令被告支

付修复变压器 、

路灯等修复费用

及 误 工 费 合 计

380000元。 4、请

求确认原告对案

涉工程享有优先

受偿权。

二审判

决生效

2023年9月11

日收到

二审判决：维

持原判。

一 审 判 决 ：

一、被告支付

剩余工程款

1205573.71�

元，并以此为

基数的利息。

二、被告支付

鉴定费62000

元。

（二）名家汇作为被告/被申请人的案件

原

序

号

原告/

申请

人

被告/

被申请

人

受理或

收到应

诉通知

日期

诉讼、

仲裁

机构

案由

（诉

讼、仲

裁原

因或

依据）

涉案金额

（元）

诉讼、仲裁请求

诉讼

（仲

裁）进

展情况

判决或裁决

日期及结果

1 何跃

深圳市

名家汇

科技股

份有限

公司成

都分公

司、深

圳市名

家汇科

技股份

有限公

司

2022/1

1/14

成 都

市 青

羊 区

人 民

法院

劳 动

争 议

纠纷

￥691,

066.70

1、请求支付未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

二 倍 工 资 差 额

68850元；2、请求

支付经济赔偿金

130050元 ；3、 请

求支付提成工资

492166.7元。

二审判

决生效

2023年9月28

日

收到二审判

决 ：一 、被告

应付提成工

资 29651.39

元 ；二 、被告

应付二倍工

资 差 额

35875.86元 。

三、驳回原告

其他请求。

一 审 判 决 ：

一、被告支付

提 成 工 资

30118.32元 ；

二、驳回原告

的其他全部

请求。

2

太平

财产

保险

有限

公司

深圳

分公

司

深圳市

名家汇

科技股

份有限

公司、

深圳百

士达广

告有限

公司

2021/8

/6

深圳

市福

田区

人民

法院

保险

人代

位求

偿权

纠纷

￥4,029,

640.82

1、请求被告赔偿

经济损失保险赔

偿 金 人 民 币 3,

800,000.00 元 ；

2、请求被告赔偿

利息损失，第一次

赔偿金人民币80

万元的利息暂计

为 人 民 币 74,

417.53元；第二次

赔 偿 金 人 民 币

300万元的利息

暂 计 为 人 民 币

155,223.29元。

二审判

决生效

2023年9月 7

日

收到二审判

决 ： 维持 原

判。

一审判决：驳

回原告的全

部诉讼请求。

证券代码：600837� � � � �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3-046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全资附属公司对海通国际证券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私有化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海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对海通国际证券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私

有化的议案》， 同意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海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协议安排的方式

对海通国际证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国际）进行私有化。 详细内容请参阅

海通国际证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刊发的联合公告（https://www1.

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23/1006/2023100601478_c.pdf）。

公司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健。 2023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9.68亿

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3亿元； 截至 2023年6月30日， 公司资产总额

7623.93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670.2亿元。 2023年上半年，母公司核心

流动性监管指标流动性覆盖率日均267.71%，净稳定资金率日均 157.84%，均高于

监管要求及预警标准。截至目前，公司已间接持有海通国际约73.4%的股权并纳入财

务并表范围。 经测算，上述私有化方案的实施对公司净资本及流动性等指标无重大

影响，公司各项风险指标仍优于监管要求。

上述事项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001202� � � � � �证券简称：炬申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9

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孙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2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孙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全资孙

公司新加坡钦瀚航运有限公司（SINGAPORE� QINHAN� SHIPPING� PTE.� LIMITED，以

下简称“钦瀚航运” ）与新加坡ONEW� GLOBAL� PTE.� LTD.签署《投资合作协议》，双方

共同出资在新加坡设立嘉跃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标的公司注册资

本为200万美元，其中钦瀚航运持有标的公司51%的股权，ONEW� GLOBAL� PTE.� LTD.

持有标的公司49%股权。 关于本次钦瀚航运对外投资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

30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孙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进展情况

近日，标的公司已注册完成，具体注册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嘉跃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中文名称）

JIAYUE�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PTE.� LIMITED（英文名称）

2、注册号：202339654R

3、公司类型：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4、注册资本：2,000,000美元

5、 注 册 地 址 ：10� ANSON� ROAD� #11-20, � INTERNATIONAL� PLAZA, �

Singapore� 079903.

6、经营范围：海运代理（货运）、普通仓储。

7、股权结构：钦瀚航运持有51%的股权，ONEW� GLOBAL� PTE.� LTD.持有49%股权。

三、报备文件

1、嘉跃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注册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688220 证券简称：翱捷科技 公告编号：2023-055

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

重要提示：

●截至2023年9月30日，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8,283,

437股，占公司总股本418,300,889股的比例为1.980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

为83.80元/股， 最低价为62.69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92,897,

937.6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2月14日， 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超募资金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

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含），回购

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88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

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2月15日、2023年2月25日、2023年3月4

日、2023年4月6日、2023年5月8日、2023年5月22日、2023年6月2日、2023年7

月5日、2023年7月15日、2023年7月25日、2023年8月3日、2023年8月18日、

2023年9月2日、2023年9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9）、《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

编号：2023-013）、《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15）、《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3-020）、《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32）、《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36）、《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39）、《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1）、《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总股本1%暨回购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3）、《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3-044）、《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3-048）、《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3-053）、《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3-054）。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

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截至2023年9月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8,283,437股， 占公司总股本418,300,889股的

比例为1.980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83.80元/股，最低价为62.69元/股，支付

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92,897,937.61元 （不含印花税、 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

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同时根据回购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688343� � � �证券简称：云天励飞 公告编号：2023-043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9月25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云天励

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等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有

关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相关

规定，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监

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一）公司对拟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公司于2023年9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草案）》” ）、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 及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

（以下简称“《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等公告。

公司于2023年9月27日至2023年10月6日在公司内部通过公告张贴的方式对本

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不少于10天。 在

公示期间内，公司员工可通过书面方式向监事会反馈意见。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对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

出的异议。

（二）公司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与公司（含子公司，下同）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拟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等内容。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和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的公示情况，并结合监事会的核查结果，监事会发表核查意

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深圳

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

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

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为在公司（含子公司，下同）任职的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核心骨干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配偶、父母、子

女，不包含外籍员工。

4、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

瞒或引起重大误解之处。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

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

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10月9日


